
2023年海淀区绿隔公园功能提升工程（东升镇） 施工招标

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工程 2023年海淀区绿隔公园功能提升工程（东升镇） 已由 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 以
 11010823210200018013-XM001 批准建设， 招标人为 北京市海淀区林业工作总站 ，工程建设资金
来自  政府投资  ，工程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代理机构为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 工
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
格预审申请。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本工程的建设地点 海淀区东升镇八家郊野公园 

2.2 本工程的建设规模 811140平方米 

2.3 计划投资总额 1770.191567 （万元）

2.4 本工程的工期要求 115 日历天

2.5 本工程招标范围 包括绿化工程、庭院工程、电气工程等2023年海淀区绿隔公园功能提升工程
（东升镇）设计图纸中包括的全部工程内容的施工 

2.6 划分标段的说明 本项目划分 3 个标段，各申请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3 （具体数
量）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 3 （具体数量）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2.7 其他 /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申请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且具备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有效营业执照，且处于正常开业状态；

3.2 申请人须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信息申报完成；

3.3 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中信息申报完成；并未在
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或其他职务；

3.4 申请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没有处于破产状态；

3.5 申请人的投标资格未被取消，且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出现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
安全等问题。

3.6 本次资格预审  不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申请资格预审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必须按资格预审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
权利义务；



  （2）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参加资格预审。

3.7 其他要求：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即
全部工程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微企业承接，拒绝非中小微企业的申请人参加。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
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3个标段投标，但如果各标段投入不同的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生产资源的，可以
不限制中标标段的数量。 

3.8 各申请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3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 3 （具
体数量）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4．申请人信誉要求

申请人须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和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其他信誉要求： 无 

5．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  有限数量制  。采用有限数量制的，当通过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多于  7  家时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限定为  7   家。

6．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与且符合本章第3条规定的资格条件，方可于 2023年07月22日09时00分 至 2023年07月
26日17时00分 ，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企业CA电子锁登录电子化平台（网址
：www.bcactc.com）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获取的具体时间以电子化平台通知时间为准
。

7．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年07月31日17时00分 ，申
请人应当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电子化平台（网址
：www.bcactc.com）上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上传成功后平台自动生成的回执时间即为递交成功时
间，申请人应保留回执。
    电子化平台中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且不能出示成功递交回执的；或回执载明的传输时间超出
资格预审文件规定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北京市海淀区林业工作总站 招标代理机构：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
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新贵大厦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光大西园



4层 6号楼0188

联 系 人： 陈工 联   系  人 ： 朱小锋、杨志远、杨东旭、
梁滢

电    话： 010-58720083 电        话： 010-82575137-201、229

电子邮件： / 电 子 邮 件 ： /
日期: 2023年07月22日 


